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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內部稽核制度與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係依據教育部九十年十月九日台（九○）高（三）字第九○一二八四○一號函訂定之。 

二、內部稽核制度之目的在於監督本校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三、本委員會為執行內部稽核，以任務編組方式執行應行稽核事項，編組方式由本委員會會

議訂定之。 

四、稽核範圍及事項如下： 

(一)學校教學、研究與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各項經費收支及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校務基金經濟有效之利用與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 

五、稽核方式由全體委員或任務小組就受稽核單位所提供之書面資料及口頭補充說明實施稽

核。 

六、稽核後，由委員就稽核情形或任務小組所提出之書面報告相互討論，並經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委員同意，作成決議。如有建議事項，則請相關單位參照辦理，並將執行情形告知，

且得列入追蹤管制。另彙整各次會議決議事項作成書面資料，於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

務基金收支、保管與運用之稽核報告。 

七、受稽核單位及稽核項目應召開委員會決定，並經校長同意後，先行以書面通知受稽核單

位。 

八、受稽核單位應提供稽核人員或任務小組所需資料供查閱，並應指派相關人員說明。但受

稽核單位之人員為本委員會委員時應迴避之。 

九、本委員會於每次開會時，主計室、總務處應派員列席，俾提供其專業的諮詢。 

十、本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各相關單位應配合提供其執行情形，並經彙整後以供委員評估

及參考，如未提供者，將優先列為受稽核單位，以了解其執行上的困難。 

十一、本施行細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秘書室秘書組 


